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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经济合作 

 

第一节 一般条款 

第一条 目标 

一、双方同意，以提升本协定下相互间利益为目的，按照

各自国家战略和政策目标，加强经济合作。 

二、本章下的合作应追求以下目标： 

（一）促进双方经济和社会发展； 

（二）加强双方最大程度利用本协定所创造的机会和利益

的能力； 

（三）激励生产合作，促进竞争和创新； 

（四）加强在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与交流；以及 

（五）通过以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础的“一

带一路”倡议，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，研究国际

合作的机遇。 

三、合作将按照中非合作论坛商定的措施开展，聚焦工业

化、农业现代化、基础设施建设发展、绿色发展、贸易投资便

利化、公共卫生、人文交流等领域。 

第二条 方法和手段 

一、双方应以确定和采用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为目的开展合

作，以实施本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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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双方之间的合作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，即单独交换外

交照会，谅解备忘录，以及授权机构依据各国现行的法律法规

签订的协定、议定书或议定框架。 

第三条 范围 

一、双方在本章项下的合作将对本协定其他章节规定的双

方合作及合作活动形成补充。 

二、双方确认各种形式的合作在促进实现本协定目标和原

则方面的重要性。 

三、合作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第二节所列内容，并可依据双

方协商后的决定进行修订和增订。 

第四条 争端解决不适用范围 

任何一方不得依据本协定中本章的规定诉诸任何争端解

决程序。就此而言，第十五章(争端解决)不适用于本章。 

 

第二节 合作领域 

第五条 农业、工业和粮食安全 

一、双方认识到农业是双方的核心活动，加强农业可以提

高生活质量并促进发展。 

二、双方同意进行以下合作： 

（一）通过以下方法促进可持续农业和有机农业：加强食

品安全、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和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，包括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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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可再生能源和节水系统以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增强应对气候

变化的能力；以及 

（二）促进农业、粮食作物和畜牧业相关领域内熟练劳动

力和专家的交流，包括茶树繁殖加工、香菇栽培加工，加强有

机肥料的使用，以及推广低成本的保护性耕作制度和猪粪处理

方式。 

第六条 创新和研发 

一、双方认为，创新和研发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、打造发

展新引擎以及增强发展新活力。 

二、双方同意进行以下合作： 

（一）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，以支持创新产品和服

务的发展； 

（二）通过促进科学、技术和创新的应用，提高包括中小

企业在内的工业部门的竞争力； 

（三）促进专家、研究人员和教授的交流，以传播科学知

识并在技术和创新领域提供支持； 

（四）在运输系统现代化方面进行合作，使用公交车到站

时间预测技术，利用移动应用、GPS 技术、无现金交易系统，

并开发适用的道路安全环境和设施，以尽量减少事故；以及 

（五）探讨在机场基础设施现代化方面开展合作的可能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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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商业合作 

双方注意到非洲大陆巨大的商业机会，同意以下列方式加

强合作: 

（一）鼓励中国和毛里求斯公司向非洲市场拓展业务，同

时审查利用现有议定书和政府间协定的可能性；以及 

（二）鼓励企业家精神活动，作为提高出口能力和促进投

资的手段。 

第八条 金融服务 

一、双方意识到促进各自经济领域内金融服务业现代化和

多样化的必要性。 

二、双方同意以下方式加强合作： 

（一）分享金融技术专业知识，以促进金融服务创新； 

（二）加强能力建设，包括促进专业人员和专家的交流； 

（三）加强监管合作，签署中国和毛里求斯监管人员谅解

备忘录； 

（四）进一步探讨在执行反洗钱的最佳国际标准方面进行

合作的可能性；以及 

（五）推动在毛里求斯建立人民币清算结算机构。 

第九条 药品、医疗服务和化妆品 

一、双方认识到在药品、医疗服务、化妆品领域开展合作

的必要性，以及促进中医药和中医药相关产业共同增长和发展

的必要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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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双方同意通过以下方式增进合作： 

（一）鼓励在相关私营部门通过以下方面开展合作： 

1．研究人员、学生及相关产业参与人员的交流； 

2．联合研究计划和项目，及其商业化应用； 

3．产品质量升级、供应链联网、技术贸易等；以及 

4．推动和促进共同的投资机遇。 

（二）鼓励在制药、药物警戒实践、临床药学实践等领域

进行培训和能力建设，并加强医药产品的质量控制体系和检测； 

（三）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毛里求斯

共和国卫生部关于中医药的合作协议，以促进沟通与合作，包

括信息和人员交流，在毛里求斯建立中医中心，以及提供高质

量的中医服务等； 

（四）加强日后交流与合作，按照国内法促进中医药贸易，

包括逐步减少进口壁垒；以及 

（五）鼓励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中医药领域进行联合研究。 

第十条 教育 

一、双方认识到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双边合作潜力。 

二、双方同意在以下方面开展合作： 

（一）进一步促进各自教育相关机构、单位和组织之间在

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的交流； 

（二）信息、教具和演示材料的交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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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教学工作人员、管理人员、项目相关研究人员和学

生的互惠交流，比如海洋经济、生物技术、防灾减灾和人工智

能；以及 

（四）开发创新的质量保障资源以支持学习和评估，以及

教师和培训员在培训领域的专业发展。 

第十一条 电影 

为加强电影领域的交流合作，双方同意在以下方面开展合

作： 

（一）中国和毛里求斯两国政府商签电影合作拍摄协议； 

（二）鼓励双方电影制作公司在对方国家进行后期制作工

作； 

（三）鼓励在对方国家拍摄影片； 

（四）鼓励在对方国家举办电影节和上映电影，并鼓励制

片人及电影参加对方电影节；以及 

（五）通过研讨会、访问、论坛等形式，鼓励双方电影产

业的交流。 

第十二条 海洋经济 

一、双方认识到，包括渔业在内的海洋经济，在实现可持

续的经济多样化、创造就业和财富方面潜力巨大,以及海洋经

济中的诸多领域都存在投资机会； 

二、双方同意通过以下方式加强合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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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探讨建立海洋经济示范区，就示范区的规划进行研

究和合作，并在海洋经济领域发挥协同效应，包括基础设施、

投融资、研发、海水淡化、海洋能源开发、知识和技术转让； 

（二）加强海产品业贸易和投资，包括水产养殖、仓储、

加工和增值； 

（三）渔业和水产养殖发展能力建设、鱼类资源评估、渔

业管理和政策规划；以及 

（四）促进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管理。 

第十三条 旅游业 

一、双方认识到旅游和人文交流对各自经济发展的重要性，

以及扩大和深化在促进旅游交流方面合作的必要性。 

二、双方同意在以下领域进行合作： 

（一）探讨就旅游业开发推广进行联合研究的可能性，以

增加各方的境内游客； 

（二）在联合活动中开展合作，以促进双方境内旅游业的

发展； 

（三）旅游业和相关部门资料的交流，包括有关统计数据、

宣传材料及政策； 

（四）鼓励旅游和民用航空当局和机构改善双方航空联系； 

（五）发展旅游业相关基础设施； 

（六）促进中国和毛里求斯的邮轮旅游和中途停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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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在品牌和形象建立、活动举办和宣传、历史和文化

古迹修复、生态旅游和自然保护方面开展合作；以及 

（八）开展培训和技能提升项目。 

第十四条 艺术、文化和体育 

一、双方认识到促进中毛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性，认为中

毛两国在共有文化遗产和传统的基础上有着独特联系，并认识

到体育对巩固和促进友谊、增进相互了解的重要意义。 

二、双方同意： 

（一）鼓励在保护文化遗产和历史古迹，包括环境和文化

景观方面进行专业知识和最佳实践的交流； 

（二）进一步促进广播和视听服务业上的合作，以加深相

互了解； 

（三）促进国家档案、国家图书馆文件修复和绘画恢复方

面艺术家的交流； 

（四）合作弘扬中国文化，组织文化活动并展示不同形式

的中国文化，如传统戏剧、音乐、武术、烹饪； 

（五）通过完善体育设备和设施加强多功能运动的基础设

施和后勤发展； 

（六）维护并不断完善主要体育基础设施；以及 

（七）提高地方体育人员的能力和标准，尤其是参加区域

和国际级赛事的体育人员。 


